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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蒙古汇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“10·6”

机械伤害一般生产安全事故调查报告

一、事故性质认定

2024 年 10 月 6 日上午 9 时 15 分许，内蒙古汇方新型建材

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：汇方新材料公司）粉煤灰系列产品加工无

托盘包装岗位发生一起机械伤害事故，造成 1 人死亡，直接经济

损失人民币 180 万元。

事故发生后，县人民政府成立事故调查组，组织县纪委监委、

县应急管理局、总工会、公安局、人社局、经济开发区等有关单

位组成“10·6”事故调查组，开展事故调查工作。事故调查组

按照“四不放过”和“科学严谨、依法依规、实事求是、注重实

效”的原则，通过现场勘查、调查取证，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、

原因、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情况，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，

提出了对责任人和责任单位的处理建议，并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

出的突出问题，提出了事故防范措施及建议。

经调查组认定，内蒙古汇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“10·6”机

械伤害事故是一起因事故单位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、操

作人员违规操作造成的一般生产安全责任事故。

二、事故基本情况

(一)基本情况

1、事故单位名称：内蒙古汇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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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事故单位地址：托克托县经济开发区东区

3、事故单位经济类型：其他有限责任公司

4、事故发生时间：2024 年 10 月 6 日上午 9 时 15 分许

5、事故发生地点：托克托县经济开发区内蒙古汇方新型

建材有限公司

6、事故类别：机械伤害

7、证照情况：

企业法人营业执照：内蒙古汇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

发照机关：托克托县行政审批和政务服务局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911xxxxxxxxxxYA60

注册日期：2020 年 12 月 17 日

法定代表人：杨某

注册资本：陆仟捌佰贰拾万（人民币）

经营范围：废弃资源综合利用（不包含危险品）；块砖、板

材新型材料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；环保技术的研发、推广、咨询服

务。

（二）企业基本情况

内蒙古汇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成立于 2020 年 12 月 17 日，

位于呼和浩特市南 70 公里的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经济技术开

发区东区。公司注册资金 6820 万元，占地 60 亩。年产加气混凝

土砌块 30 万 m³/年 。公司现有员工 65 人。

（三）粉煤灰产品生产线建设情况及工艺

内蒙古汇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煤粉灰系列加工项目（有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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盘）生产线。购入时间 2021 年 8 月，安装时间 2021 年 11 月，

投产时间为 2022 年 3 月份。该生产线在投产前进行了安全生产

条件论证、安全预评价、编制了安全设施设计，自行完成了安全

设施的竣工验收。

粉煤灰生产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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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示 全过程工艺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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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粉煤灰产品生产及打包线工艺流程

（注：序号 1-8 为原生产工艺 序号 9—15 为新增（无托盘）

打包线工艺流程）

1、原材料进厂及储存。原材料（粉煤灰、生石灰、水泥、

铝粉、水等材料）经检验进厂并储存。

2、原料制备工序。加气混凝土砌块，首先需要将原材料生

石灰、石膏经过破碎、研磨，然后将制成的料浆输送至料浆储罐

进行储存。

3、配料工序。将制备好并贮存待用的各种原料进行计量、

同时进行温度和浓度调节，按工艺要求依次向搅拌设备投料。

原料制备、配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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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、浇筑工序。将配料完成的原材料投入搅拌机进行物料搅

拌，制成达到工艺所规定时间、温度、稠度要求的料浆后通过浇

筑搅拌机注入模具中。

原料制备浇筑

5、静停工序。将浇注后的料浆继续完成稠化、硬化过程，

从料浆浇注入模后即开始，模具内料浆经过发气膨胀和坯体养护

两个过程，料浆完成发气形成坯体，并使坯体达到一定强度，以

便进行切割。

储备成型原料运至静止场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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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切割工序。将初步成型的加气混凝土坯体进行分割和外

形加工，使之达到外观尺寸要求。切割工作可以机械进行，也可

人工进行，该项目采用了机械切割。

机械完成初步切割

7、蒸压养护工序。蒸压养护工序是对加气混凝土坯体进行

高压蒸汽养护。加气混凝土要在 200℃温度（压力为 1.2MPa）的

蒸压釜内，进行压力、蒸汽加压、加热处理，使坯体完成水化反

应，使坯体产生强度具备强度及其它物理力学性能，满足建筑施

工的需要

8、产品出釜。将经过蒸压养护工序的制品送出蒸压釜，包

括制品出釜、吊运、分掰、检验，送至打包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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产品经过蒸压养护后出釜

（注：产品出釜后，需要托盘的砌块由原打包线生产，采用

（无托盘）打包砌块由输送带送至（无托盘）打包线 序号：9

—15 为新增（无托盘）打包线工艺）

9、产品运至打包线。由夹胚机从侧板滚道取走单模胚体，

放置于履带式输送机，输送机将两模胚体输送至顶端顶升机处。

产品由输送带送至打包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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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、自动并垛机启动。输送机将模胚送到并垛机后，自动并

垛机启动将送来的两模胚体推力并拢。

11、液压夹具启动。此时双夹具其中的液压夹具运行至此位，

取走1.2米胚体的上2层砖，旋转放置于无托输送机的空托位处，

原地返回至双排输送机处取起余下 4 层砌块，原地等待。

设备液动夹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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设备气动夹具

12、气动夹具启动。液动夹具等待期间，双夹具其中的气动

夹具运行至无托输送机上方，将刚放置的两层砌块的顶层砌块，

取走两块，旋转，回落将砌块放置于余砖平台（抽走两块是为了

在堆垛底部预留两个孔洞用于后期叉车的叉运）。

13、液压夹具再次启动。气动夹具移走同时，液动夹再次从

双排输送机启动，将夹具中 4 层砌块已经预留叉车孔洞的堆垛上

方，完成余砖的处理。

14、产品外包打包带。完成堆垛的产品由无托盘输送机送至

生产线最后工序，自动化机器将成品用打包带打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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打包完成送至生产末端叉车运出

15、工艺完成运出。产品打包完成后由输送带送至末端，叉

车将打包完成的产品运输至指定位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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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托盘打包线与无托盘打包线产品比较

（有托盘）打包线产品

(无托盘）打包线产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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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新增事故生产线（无托盘）打包线具体情况

1、基本情况

企业原有煤粉灰系列加工项目生产线打包线（有托盘），因

每组堆垛产品运输、销售都需要下置托盘，而且托盘在销售后需

要回收，导致时间、经济损耗高，固而企业决定引进无托盘打包

生产线。

2024 年 3 月 1 日投入资金，内蒙古汇方新材料建材有限公

司从河南徐峰实业有限公司购买的全新打包线。2024 年 4 月 2

日，河南徐峰实业有限公司派人负责安装本条打包线并试运行，

安装完成后企业于 2024 年 4 月 20 日及投入生产。

2、操作规程及安全培训情况

无托盘生产线在投产前，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杨某某组织编

制、法人杨某批准签发了（无托盘）打包机安全操作规程。

操作规程包含：常规准备、操作规程、安全防范等内容（但

是操作规程与设备运行说明书不符）。由杨某某组织岗位操作人

员进行了岗位安全操作培训。

3、（无托盘）打包线设备组成：

该无托盘包装生产线主要由：双排履带式输送机、自动并垛

校正机、液压自动顶升机、无托输送机、余砖置换平台、双夹具

-无托液压夹具，双夹具-无托抽孔夹具等设备组成。

4、（无托盘）打包线工艺流程：

新增无托盘打包生产线前期工艺不变，物料经原设备配料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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浇筑（将制备好的原料按工艺要求依次投入搅拌、浇筑，注入模

具中形成胚体。随后胚体运至静止区）、静停和切割（将已完成

浇注静止已有一定模型的胚体初步切割，切割后将胚体送至下一

工位）、蒸压（将送来的胚体送入反应釜中对坯体进行高压蒸汽

养护，随后产品出釜送至下一工位）、出釜（利用夹胚机将完成

蒸汽养护的砌块放置于打包输送带上物料出釜后送至新增无托

盘打包生产线）开始堆垛打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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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死者情况

死者，张某某，男，51 岁。2024 年 6 月 12 日与内蒙古汇方

新型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，期限为 2024 年 6 月 12

日至 2025 年 6 月 12 日，属于正式员工。

（七）事故发生经过

2024 年 10 月 6 日上午 7 点 50，现场负责人王某召开了当天

的早会，将班组工作任务进行分派，告知韩某班组今天按照供应

商要求，生产 18x20 型号的异型砌块。

上午 8 点整，韩某（班组长）、张某某（死者）、王某某、

苗某某、刘某某、武某某等人完成交班，进入生产现场，开机进

行当天的生产。

韩某（班组长）职责：在设备操控室内操作系统，负责暂停、

启动生产线（因为当天无托盘生产线上生产的是 18X20 型号的异

型砖，夹具在堆垛打底后，预留的叉车叉运孔不整齐，需要工人

进入打包生产线，将底垛叉运孔洞推齐，方便后期运输）。

张某某职责：在堆垛打包生产线旁负责将堆垛不整齐的

18x20型号异型砖人工推齐以及将出现裂纹或者有问题的残次品

挑拣出放置于旁边（生产出现的残次品可直接回炉充当原料再次

生产）。

生产开始后，生产设备正常运行。

上午 9 点 13 分，夹胚机将单模胚体放置于双排履带式输送

机（当时双排履带式输送机左侧砌块已经到达输送带顶端处等待

右侧来砖）双排履带式输送机上的来料在向前输送过程中逐渐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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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与输送带上左侧砌块逐渐贴合，导致左侧前段砌块发生坍塌。

事故现场输送带情况

事故现场输送带前段砌块坍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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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午 9 点 14 分，张某某、韩某俩人看到来料输带上的砌块

坍塌，张某某就喊在自动化控制室的韩某说输送带来料坍塌了，

赶紧关闭掉输送带；于是韩某在操作间内操作设备，关闭了来料

输送带。

此时，张某某注意到韩某关闭了坍塌砌块的来料输送带，在

未确认是否关闭堆垛打包机夹具系统装置时，就进入堆垛打包区

进行作业。张某某在进行人工底座推砖时，气动夹具从砌块余料

台上夹起四层砌块向无托盘打包线运送，将处于夹具和无托盘打

包线中的张某某挤压至堆垛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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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原图片（左侧输送带砌块坍塌）

复原图片（未关闭系统进入危险区作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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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原图片（工人被夹具挤压）

韩某突然发现张某某被夹具挤压后，急忙按下急停按钮，然

后将液压夹具转为手动，控制夹具从张某某身上向后移开，呼喊

他人前来救援。

三、事故应急处置情况及评估情况

（一）事故信息接报及响应情况

1、2024 年 10 月 6 日上午 10：39 时，县应急管理局接到事

故报告，立即组织人员赴现场核实具体情况。

2、县应急管理局执法人员现场初步勘查后，通过电话上报

市应急管理局值班室。

（二）事故现场应急处置情况

班组长韩某发现张某某被压后，按下急停按钮，将系统转为

手动，将夹具移开，慌忙跑出控制室喊周围的工友前来救援，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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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用手机联系现场负责人王某的告知打包线出现事故。

王某接到事故报告后，随后来到了（无托盘）打包线查看，

发现张某某受伤严重，随后立即拨打了 120 急救电话，并让工人

郝某某拿来担架，将张某某放置在担架上。当时张某某已经意识

模糊，嘴角出血，呼吸微弱。在等待 120 急救车的期间，现场负

责人王某考虑到 120 急救人员可能会找不到厂区具体位置，随后

派王某光开车到 S103 路口去等 120 急救车。

由于考虑到等待时间太长，现场负责人王某就指挥王某某驾

驶皮卡车载着伤者与 120 急救车上午 9 点 52 分在大唐国际呼和

浩特铝电公司门口的丁字路口汇合。120 急救人员随即对伤者进

行抢救，当场判断伤者已经死亡。随后王某又要求急救人员给伤

者做了心电图，心电图显示心脏停搏，急救人员再次确认伤者已

经死亡。随后司机王某某拨打了 110 报警电话，公安工作人员让

其将死者拉回厂里，等待处理。该公司安全管理人员杨某某向县

应急管理部门进行了报告。随后王某等人又将死者拉回了公司院

内，等待公安及应急部门处理。

（三）医疗救治和善后处理情况

经托克托县医院急救人员诊断，确认张某某已无生命体征。

（四）善后处理情况及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1、善后处理情况

目前，内蒙古汇方新型建材有限公司已与死者张某某家属协

商达成赔偿协议，并落实了赔偿费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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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、事故造成人员伤亡和直接经济损失

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直接经济损失人民币 180 万元。

四、事故原因分析

（一）直接原因

事故调查组在对事故现场勘查、查阅资料和对相关人员调查

的基础上，经过认真讨论分析，本着尊重科学、实事求是的原则，

认定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是：操作工张某某在未确认堆垛打包机

夹具系统装置关闭的情况下，就违规进入作业区域操作，导致被

机械夹具挤压致死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。

（二）间接原因：

1、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。主要负责人安全意识淡

薄，未对新购入的生产打包线行有效监管、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、

安全生产教育培训流于形式，岗位操作规程制定不切合实际操

作，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。

2、安全管理混乱。对厂内安全管理、安全隐患排查不到位，

未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的行为。未在生产现

场（如操作室内、堆垛机旁）设置明显的危险风险警示、禁止标

志；从视频发现，生产现场部分人员未按照要求佩戴安全帽等劳

防用品，从业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看手机、吸烟等多项安全生产隐

患及违规行为；自动化生产线附近无任何安全防护设施、设备，

操作人员随意进入生产危险区，该生产线长期违规操作。是事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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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生的间接原因。

3、安全培训不到位。生产经营单位未对购入的新生产打包

线组织进行专题的培训，尤其对张某某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，导

致其安全意识淡薄，也是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；

五、有关责任人员、单位存在的问题和处理建议

(一)事故单位职责

内蒙古汇方新材料有限该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

位；安全管理混乱，对相关从业人员进行安全生产培训教育不到

位、企业主要负责人、安全管理人员履行安全生产职责不到位等

问题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。

(二）监管部门责任

县经济开发区应急管理局：在督促、指导企业落实安全生产

主体责任方面、安全教育培训、隐患排查整治工作方面力度不够，

日常监管不到位。

县应急管理局：在执法检查中未及时发现新增加的设备，未

开展有效监管。

六、有关责任人员、单位存在问题和处理建议

（一）对从业人员处理情况

张某某违规进入自动化生产线，对事故发生负直接责任，鉴

于其在事故中死亡，不予追究。

（二）已被司法机关采取强制措施人员

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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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建议移送司法机关处理人员

无。

（四）对有关公职人员处理建议

无。

（五）对事故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行政处罚建议

1、内蒙古汇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全生产主体责任落实不到

位，安全管理不到位、安全培训教育不到位，导致事故的发生，

所以该公司对此应负主要责任。该公司以上行为违反了《安全生

产法》第二十八条、三十五条、第四十四条之规定，造成该起生

产安全事故，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一百一十四条规定，建议给

与该公司行政处罚。

2、内蒙古汇方新材料有限公司法人杨某，作为企业主要负

责人落实本单位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不到位、实施本单位安全生

产教育和培训等安全生产管理职责不到位等，导致发生生产安全

事故，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一条之规定，依据《安全生

产法》第九十五条规定。建议给予负责人杨某行政处罚。

3、内蒙古汇方新材料有限公司现场负责人王某，安全生产

教育培训不到位、开展危险源辨识等安全生产管理职责履行不到

位，未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作业、违反操作规程等行为，违反了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依据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

六条条规定，建议给予现场负责人王某行政处罚。

4、内蒙古汇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安全员杨某某，开展安全生



— 28 —

产教育培训不到位、未及时排查、制止生产安全事故隐患等安全

生产管理职责履行不到位，未及时制止和纠正违章作业、违反操

作规程等行为，违反了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二十五条之规定，依据

《安全生产法》第九十六条条规定，建议给予公司安管人员杨某

某行政处罚。

5、该公司班组长韩某，建议由内蒙古汇方新型建材有限公

司按照公司安全生产考核相关制度进行处理，并将处罚结果报送

县应急管理局。

七、事故主要教训

上述事故造成 1 人死亡。这起事故发生在我县“国庆节”期

间，社会影响较大。同样暴露出我县相关部门“三管三必须”落

实不到位。尤其是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不落实的问题特别突

出，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不到位，从业人员安全培训教育不

到位、安全管理混乱等现象依然存在。同时，也反映出属地管理、

行业监管仍存在漏洞，隐患排查整治的覆盖面不够广等情况。

八、事故整改和防范措施

本起事故暴露出内蒙古汇方新材料有限公司在安全管理中

存在的漏洞，为了认真汲取事故教训，杜绝类似事故再次发生，

提出如下防范措施：

1、内蒙古汇方新材料有限公司要认真汲取本次事故教训，

按照“四不放过”的原则，举一反三，深刻分析事故发生的原因，

严格落实企业的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，严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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执行各项安全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，加强现场安全管理，防止类

似事故的再次发生。

2、内蒙古汇方新材料有限公司要进一步加强对本企业从业

人员的安全教育培训，加大现场安全管理力度，提高作业人员的

操作能力和操作技能，严格遵守操作规程，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

生。

3、园区应急管理局，要加强日常执法检查，督促企业自觉

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，从源头上进一步加强安全防范监管

4、县应急管理局作为执法主管部门要加强内蒙古汇方新材

料有限公司的安全执法检查，尤其是要求企业在引入新技术、新

产品、新工艺等重点时段加强执法监管力度，对企业存在的违法

违规行为严肃处理。


